附  件

北京市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安全生产

自查自纠工作指引

为规范北京市工程勘察外业现场作业安全管理行为，夯实勘察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到位、加强安全管控，推动安全生产工作重心下移、安全检查力量向基层下沉、安全管控措施向现场落地，有效防范和减少勘察项目生产安全事故，切实保障从业人员人身安全、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及城市运行安全，充分发挥安全服务对勘察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总则

（一）工作目标

以提高勘察设计企业安全生产质量为目的，规范勘察项目开工前安全生产培训及交底、安全生产检查全流程，聚焦勘察项目现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治理，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风险辨识能力及应急处置水平，建立标准化、常态化的自查自纠安全管控机制，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勘察项目生产安全事故，坚守安全生产底线，为北京市勘察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

（二）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北京市辖区内所有类型的勘察设计项目，覆盖全市所有从事勘察作业的勘察设计企业，以及参与勘察项目作业的全体从业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项目工程师、勘探作业人员等。本指引重在规范勘察设计项目开工前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交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自查自纠及相关管理工作。

二、编制依据

（一）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

3.《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2022版）。

（二）国家及地方标准

1.《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T 50585-2019）。
2.《岩土工程勘察作业安全标准》（DB11/T 2242-2024）。
三、工作指引
为强化勘察设计行业单位安全意识，要求勘察设计企业在开工前以自查自纠为主，行业主管部门抽查为辅，自觉的形成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风气。勘察设计企业需在开工前辨识环境因素与危险源，制定相应控制措施，并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及交底；项目实施期间，由项目工程师牵头常态化自查，高风险作业由单位安全管理人员专项检查，采用“看、问、查”排查隐患并建立“检查－整改”闭环及台账；同时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确保已施工的勘察项目安全工作全程可追溯，由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定期现场核查。

（一）安全生产培训及交底

勘察项目开工前，勘察设计单位应根据勘察项目特点、场地条件、勘察方案、勘察手段及施工工艺等因素对作业过程中的环境因素与危险源进行辨识。针对辨识的重要环境因素与危险源及相应控制措施，应组织该项目现场作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及交底，参加培训及交底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项目工程师、勘探作业人员等，未参加培训及交底人员严禁进场作业。

1.培训及交底内容。
（1）安全防护用品与防护设施：现场围挡、隔离带、警示标志、消防设施等防护设施的布设标准，确保配备齐全、运行有效；规范安全帽、安全马甲等个人防护装备的穿戴要求与使用场景，杜绝未按规定佩戴防护装备违规上岗。

（2）环境因素、危险源管控措施：针对项目现场辨识的重要环境因素、危险源开展安全生产管控措施进行培训及交底，明确火灾、触电、坍塌、高处坠落、地下管线损坏、机械伤害、物体打击、淹溺、车辆伤害、中暑等常见安全风险的涉险点位与控制措施，划定作业禁区及安全操作边界，严禁盲目施工、冒险作业。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针对项目作业期间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开展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培训，明确事故上报流程、应急资源配置、应急联络方式、现场应急处置步骤，提升从业人员应急反应速度、协调能力及事故综合处置水平。

（4）生产安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结合注册岩土工程师、司钻员、描述员等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组织相关人员观看北京工程勘察设计协会发布的安全生产事故警示教育视频，年度开展不少于2次。深度剖析事故根源与管理漏洞，明确整改防控要点，杜绝侥幸麻痹思想，压实岗位安全责任，强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红线意识。

2.培训及交底相关要求。
（1）培训及交底方式：可采用线上、线下两种形式。

（2）勘察单位应建立勘察项目开工前安全生产培训及交底档案，档案内容包含培训及交底记录、照片等材料。

（二）现场安全生产检查

1.现场安全生产检查流程及要求。
（1）勘察项目现场常态化安全生产自查工作，由项目工程师牵头落实；对于《岩土工程勘察作业安全标准》（DB11/T 2242-2024）附录B要求的穿越管线密集区项目、穿越重大桥梁设施项目、穿越重要建（构）筑物项目、重点工程项目、风险较高项目、重点区域项目等勘察项目作业时，须安排本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到场开展专项安全检查工作。

（2）勘察单位应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对开工勘察项目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范围覆盖勘察项目现场安全生产所有关键环节，重点排查作业设备安全状态、防护措施落实、作业人员资质、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形成“检查－整改”闭环管理。

（3）勘察单位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过程中，需留存现场安全检查影像资料、规范填写安全检查记录；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应现场拍照取证，详细记录隐患状态描述及隐患类别，明确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措施，限期完成整改，并形成包含文字说明、图片（视频）的完整整改记录，建立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2.现场安全生产检查方法。
采用“看、问、查”三步法，确保检查全面、精准。

（1）看：观察作业现场环境、设备运行状态、安全防护设施完整性、安全警示标识清晰度等。

（2）问：询问作业人员安全风险认知、应急处置措施、操作规程掌握情况。

（3）查：核查人员、分包管理、现场环境因素和危险源辨识及控制、地下障碍物核查、安全交底及应急预案、防护用品及安全设施配置、现场作业管理等关键环节的合规性与落实情况。

3.现场检查重点内容。
勘察现场检查重点内容一览表
	检查类别
	序号
	重点检查内容

	人员
	1
	司钻员、描述员等作业人员上岗资格

	
	2
	单机单班作业人员人数是否符合规定

	
	3
	探井作业人员配置情况

	分包管理
	1
	劳务分包单位资质情况

	
	2
	与劳务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协议

	现场环境因素和危险源辨识及控制
	1
	项目环境因素及重要环境因素识别充分性

	
	2
	重要环境因素控制措施合理性

	
	3
	项目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价客观性

	
	4
	项目重要职业健康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合理性

	地下障碍物核查
	1
	建设单位提供勘探作业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图情况

	
	2
	现场管理及作业人员对场地地下管线及地下物分布的掌握情况

	
	3
	对勘探点附近地下障碍物进行探测核实的记录

	
	4
	对于勘探作业范围内的重要地下管线、地铁等障碍物调查及请产权单位现场确认的情况

	安全交底及应急预案
	1
	安全技术交底情况

	
	2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准备情况

	
	3
	探井、水上钻探等高风险作业专项方案制定情况

	防护用品及安全设施
	1
	劳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

	
	2
	灭火器配备情况

	
	3
	道路作业是否按要求设置交通指示标志及警示灯、夜间作业是否设置照明装置

	
	4
	水域作业救生衣和救生船的配备

	
	5
	探井作业的防护、通风设备配置情况

	现场作业
管理
	1
	钻机性能及材料、机具码放情况

	
	2
	钻机作业人员操作是否符合规定

	
	3
	钻机周边安全防护措施有效性

	
	4
	钻机周围废油、污水、弃土处置情况

	
	5
	钻孔回填情况

	
	6
	探井、水上钻探等探井高风险作业是否符合规定


（三）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档案

为了科学性、系统性的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同时作为勘察项目业绩审核所需的基本背景数据，勘察单位应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所有勘察项目须在申报前完成安全生产培训及交底、安全生产检查全部工作，并规范形成相关记录档案。同时按本指引中有关内容建立单位勘察项目安全管理台账，做好存档备查工作，确保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全程留痕、闭环管理、可追溯。

附件：1.培训记录表

      2.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要求交底记录
3.安全生产检查记录、安全隐患记录

4.安全生产培训台账

5.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附件1

培训记录表

	工程名称
	

	勘察单位
	
	培训日期
	     年   月   日

	培训地点
	
	培训学时
	     学时

	培训主题
	

	主 讲 人
	
	培训组织人
	

	培训内容
	

	参加人员

（人员签到）
	

	视频参加人员
	

	培训情况

综合评价
	                                                        年    月    日

	备  注
	


记录人：                         

注：培训照片于本表后另起页码附页归档；照片统一采用横向排版，单张图片宽度设置为10cm、等比例缩放，页面居中规整排布。

附件2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要求交底记录

	工程编号
	
	工程名称
	

	环境交底主要内容：



	职业健康安全交底主要内容：



	交底人
	
	接受交底人
	


年      月      日 
附件3

安全生产检查记录

	工程编号
	
	工程地点
	

	工程名称
	

	勘察单位
	

	劳务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
	

	项目工程师
	
	联系方式
	

	检查类别
	检查内容
	确认
	重大隐患

	人员
	司钻员、描述员等作业人员上岗资格
	□是  □否
	☆

	
	单班单机钻探作业人员不应少于3人（水域不应少于4人）
	□是  □否
	☆

	
	探井、探槽每组作业人员不应少于2人
	□是  □否

□不涉及
	☆

	分包管理
	劳务分包单位有工程勘察劳务资质
	□是  □否
	☆

	
	与劳务分包单位有安全生产协议
	□是  □否
	☆

	现场环境因素和危险源辨识

及控制
	项目环境因素及重要环境因素识别充分性
	□是  □否
	

	
	重要环境因素控制措施合理性
	□是  □否
	

	
	项目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价客观性
	□是  □否
	☆

	
	项目重要职业健康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合理性
	□是  □否
	☆

	地下障碍物核查
	建设单位提供勘探作业范围内的地下管线图等资料满足安全生产需要
	□是  □否
	

	
	现场管理及作业人员了解场地地下管线及地下物分布情况，能指出管线的走向和埋深
	□是  □否
	

	
	对勘探点附近地下障碍物进行探测核实并留有记录
	□是  □否
	☆

	
	对于勘探作业范围内的重要地下管线、地铁等障碍物进行了调查并请产权单位现场确认
	□是  □否
	☆

	安全交底及

应急预案
	安全技术交底内容完整，针对性强、控制措施可操作性强、签字齐全
	□是  □否
	☆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准备情况
	□是  □否
	

	
	探井、水上钻探等高风险作业专项方案制定情况
	□是  □否

□不涉及
	

	防护用品及

安全设施
	作业人员正确配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是  □否
	

	
	灭火器配备到位、合规
	□是  □否
	

	
	道路作业人员穿反光衣，并按要求设置交通指示标志及警示灯，夜间作业设置照明装置
	□是  □否

□不涉及
	

	
	水域作业配备救生衣和救生船
	□是  □否

□不涉及
	

	
	探井作业防护及通风配置是否符合标准及安全交底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现场作业管理
	钻机性能及材料、机具码放情况
	□是  □否
	

	
	钻机作业人员操作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及安全交底要求
	□是  □否
	☆

	
	钻机周边安全防护措施有效性
	□是  □否
	

	
	钻机周围废油、污水、弃土处置得当
	□是  □否
	

	
	钻孔回填及时并符合相关规定，尤其道路、河道等作业
	□是  □否
	

	
	探井、水上钻探等探井高风险作业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及安全交底要求
	□是  □否

□不涉及
	☆

	安全提示
	

	检查人
	
	检查照片
	

	记录人
	
	检查日期
	


安全隐患记录

	序号
	隐患

类型
	隐患描述
	隐患照片
	整改反馈
	整改照片
	整改日期

	
	
	
	
	
	
	


附件4

安全生产培训台账

勘察单位：                                                                                年度：          
	培训时间
	工程名称
	培训主题
	培训

人数
	培训

学时

	
	
	
	
	

	
	
	
	
	

	
	
	
	
	

	
	
	
	
	

	
	
	
	
	

	
	
	
	
	

	
	
	
	
	

	
	
	
	
	

	
	
	
	
	

	
	
	合计
	
	


附件5

安全检查及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勘察单位：                                                                                年度：          
	检查

时间
	检查人
	工程名称
	安全提示
	隐患类型
	隐患描述
	整改情况
	整改

完成时间

	
	
	
	
	
	
	
	

	
	
	
	
	
	
	
	

	
	
	
	
	
	
	
	

	
	
	
	
	
	
	
	

	
	
	
	
	
	
	
	

	
	
	
	
	
	
	
	

	
	
	
	
	
	
	
	

	
	
	
	
	
	
	
	

	
	
	
	
	
	
	
	

	
	
	
	
	
	
	
	

	
	
	
	
	
	
	
	




